区财购诉字〔2023〕1号
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上海睿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智楠 
代理人：陈雅芹 
联系方式：13482461475/13122082138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北宝兴路355号1幢3楼307室 
[bookmark: _GoBack]被投诉人1：赣州市章贡区城市管理局 
联系人：方女士 
联系方式：0797-7306017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文明大道98-4号 
被投诉人2：江西邦惠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强 
联系人：肖女士 
联系方式：0797-8336080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三百山路（华润大厦C三楼302室）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1及被投诉人2于2022年12月19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2年12月30日提出投诉。本机关依法于2022年1月3日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项目基本情况 
赣州市章贡区城市管理局垃圾收集车辆政府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BH2022-ZG-G001）于2022年6月17日备案。电子化公开招标采购文件公示期间收到质疑函，供应商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投诉。代理机构对文件进行修改，于11月25日第二次挂网（项目编号：JXBH2022-ZG-G001-01，下称“该项目”），期间第二次收到供应商质疑函。代理机构答复后，供应商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了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共6项，分别为：
1、招标文件“投标货物的技术优越性”中的技术参数加分评审不合理，指向特定产品，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
2、招标文件有关价格扣除优惠政策的规定不合理，要求提供本企业的服务，并且仅限投标人为小型或微型企业才能享受价格扣除而非所投产品为中小企业产品即可进行价格扣除，混淆价格扣除适用者主体；未明确采购标的对应中小企业所属行业，违反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
3、招标文件评审因素未细化量化，评审因素模糊，没有明确的评判标准，随意扩大评标委员会的自由裁量权，违反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
4、招标文件将所有技术参数要求都设为实质性条款不合理，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
5、招标文件设置的供货期畸短，不符合实际生产要求，并且将供货期设为评审因素进一步缩短供货期；同时将供货期设为评审因素变相违反了“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的规定，以不合理的条款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
6、招标文件将售后服务地址和零配件仓库设为评审因素，变相要求投标人中标前预设本地化售后服务机构不合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被投诉人答复情况：
就投诉事项，被投诉人1与被投诉人2进行了投诉答复。被投诉人均称：
1、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并未违反其规定，并未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
2、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22）的规定，本项目采购全部品目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环境机械。后期将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规定完善招标文件。
3、招标文件已做到细化量化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详见招标文件评分项。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条规定，采购文件可以要求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本采购文件属于二次挂网，一次挂网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多次提出，属于恶意投诉。
4、《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都有明文规定，投标文件应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对于不能满足实质性条款的，应当在资格性、符合性检查时按照无效投标处理。在采购实践中，实质性条款通常为合规性条款，如投标保证金缴纳情况、投标文件的规范性以及规定的资格要求等。除此之外，商务资信要求、技术要求作为招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87号令并未规定“实质性要求不得作为评审因素”。
5、本次招标的货物产品不是定制品，也不是新型产品。结合采购人实际要求做出的供货期限，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6、招标文件中零配件仓库及零配件，并未规定配件和仓库一定规定设置在哪里，投标人可以是任何地方。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要求采用综合评分法时，对评审因素设置的规定有三点应该同时做到。一“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这是87号令对评审因素设置的限制性规定。二“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这是87号令对评审因素设置的基本要求。三“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想对应”。我公司以上三点并未违反。 
三、事实查明与认定 
针对投诉事项，本机关依法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资料，经审查：
针对投诉事项1：经查，该项目招标文件“投标货物的技术优越性”评审内容中“每减少25mm得3分…最多得9分”、“每增加100kg 得1分…最多得9分”、“每增加70mm得2 分…最多得6分”及“每减少2°得2分…最多得6分”的评审事项设置不合理，满足以上评审事项的商家不足三家，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投诉事项1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2：经查，该项目属于货物类采购项目，责令代理机构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要求，规范修改招标文件。投诉事项2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3：经查，招标文件“售后服务方案”、“供货和培训方案”评审因素中“清晰、详细具体、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一定的操作性、针对性一般、详细、周到、针对性强、安排一般、合理、不合理”的等级标准没有具体的评判标准，符合没有具体量化情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投诉事项3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4：属实，责令代理机构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87号）第二十条、第五十五条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修改指标文件。投诉事项4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5：部分属实。经查，本次招标的货物是市场已有的车辆不是定制品，也不是新型产品，同时采购人根据工作需要实际要求做出的供货期限属于合理要求。但“商务分 四、质保期 2.投标供应商在供货期30天的基础上，每缩短供货期5天得1分，以此类推本项最多得2分”的设置属于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情形，责令代理机构按法律法规修改招标文件。投诉事项5部分成立。
针对投诉事项6：经查，招标文件中未规定配件和仓库一定规定设置在哪里，投标人可以是任何地方。因此不存在变相要求投标人中标前预设本地化售后服务机构的问题，未违反政府采购相关法律规定。投诉人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投诉事项6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该项目的招标文件、被投诉人提供的质疑答复、被投诉人提交的澄清说明函、工信部网站查询资料等证据证明。
四、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投诉事项6不成立，投诉事项5部分成立，投诉事项1、2、3、4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财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处理：（一）未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之规定，责令采购人修改采购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章贡区人民法院或于都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章贡区财政局 
2023年2月17日

